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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間的邪教和邪術

⊙ 王志明

 

清帝國的意識形態十分強烈，任何影響政治安全的民間宗教信仰和崇拜形式都被貶斥為「邪

教」和「邪術」。在「大一統」帝國的歷史上，這些民間宗教和信仰形式在西北和華北地區

往往與農民反叛相關，統治者視之如仇。在雍正時代，中國北部的社會秩序較為穩定，但運

河沿線和南部地區的「邪教」和「邪術」卻給「盛世」增添了一些隱患，本文試圖根據雍正

年間的官員奏摺來考察這一地區的「邪教」、「邪術」案件。

一 運河風波

羅教是雍正朝最大的「邪教」。該教是佛教禪宗的世俗化形式，為山東即墨人羅孟鴻（即羅

祖）於明正德年間創設，信眾主要是戍邊和運糧軍人，運糧兵丁由運河沿線將羅教迅速傳播

到華北和東南各省。馬西沙認為「清代北方羅教勢力漸衰，而為八卦教等教派取而代之」1。

但就雍正朝各「邪教」教案數量和傳播路徑分析，純粹的羅教在南北各地並不多見，其傳播

中心仍然在山東、直隸一帶，南方的羅教組織普遍比較散弱，而八卦教對帝國的政治安全則

無甚影響。雍正年間以羅教為中心的各「邪教」教案簡表如下（以查訪時間為序）2：

教 名 教 首 查訪時間、地點及信仰、組織和傳播狀況 出 處

順天教 劉言基 雍正二年，直隸邢台縣。由劉言基曾祖流傳下

來，供奉真空老祖、金公、無生佛母、黃婆塑

像，每月聚眾燒香。

《諭旨》李維鈞，二年六

月十二日，《四庫全

書》，冊416，頁555。

空子教 李萬祿等 雍正二年，山東省魚台縣、金鄉縣、單縣。李

萬祿組織信眾朔望焚香，傳頌八卦歌口訣，閉

目運氣默念「真空家鄉，無生父母」二語，謂

「內承法」，不會此術謂「外承法」。會內承

法者給予來生品級，交謝品級錢。一人入教，

全家皆為信眾。

《彙編》陳世倌，二年九

月十二日，冊3，頁614-
16。

大成教 吳滔天女

婿

雍正二年，江蘇省邳州。吳滔天死後五十年未

葬，傳言金剛不壞，每年正月十三日、二月二

十日、九月二十七日，四方信眾前來拜香，謂

之「朝祖」，後由其婿承傳。

《彙編》陳世倌，二年九

月十二日，冊3，頁614-
16。

道心教 范子盛 雍正三年，浙江省溫州。范子盛供其教傳自福

建省城湯門，教主為張姓「彌勒老佛」，王文

治為主倡者。范子盛以五爪金龍紙書姓，暗藏

字眼，並有金銀牌符和丹藥，謠傳天塌時可避

禍。溫州信眾有五千餘人。

《諭旨》甘國奎，三年六

月初二日，《四庫全

書》，冊419，頁202-
203。

道心教 王文治、

陳立昭

雍正三年，浙江省溫州、處州。王文治之祖王

還初從張姓傳道心教，以銅錫小牌招人入教，

《彙編》滿保，三年六月

初三日，冊 ，頁



被官方仗斃於福建省城。四十年後，溫州人陳

立昭冒稱張姓教首，與王文治在浙江傳教。

5 252-
54。

羅教 無 雍正五年，江蘇省蘇州府、長洲縣運河沿岸。

查出羅教十四個庵房，庵主皆供佛念經，與運

河水手有往來。

《彙編》陳時夏，六年正

月二十九日，冊11，
頁531-32。

空子教，
三元會

牛三花拉 雍正六年、七年，山東省青州府，萊州府。牛

三花拉經商、行醫，為人超度三代宗親，與三

名女性崇拜者同居。其教無明確名稱，有四句

咒語：「正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

勒我主」。信眾每月交三個香錢，一年取一兩

次。

《彙編》蔣洽秀，六年八

月十四日，冊13，
頁194；《彙編》田文

鏡，六年九月初八日，

冊13，頁404-406；《彙

編》田文鏡，七年七月二

十一日，冊15，頁821-
23。

羅教 羅明忠 雍正七年，直隸、山東、浙江、福建。羅明忠

為羅教第七代傳人，被捕後供出永平府、保定

府、天津州、河間府、登州府、寧海州、蘇州

府、杭州府、汀州府、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

羅教信徒。

《彙編》費金吾，七年八

月二十八日，冊16，
頁461-63；《彙編》劉世

明，七年十月十三日，

冊16，頁917-20。

大成教、
三乘會

無 雍正七年，江西省南安、贛州、吉安、瑞州、

南昌、撫州等府。信眾在家吃素修行，皆不知

其教源，其經卷雜引釋道，有「淨心苦工，去

疑泰山，破邪伍部」等語。

《彙編》謝旻，七年十二

月初六日，冊17，頁447-
48。

羅教 周天祚、

周士成

雍正十年，江蘇省陽湖、江陰、宜興、無錫、

蘇州、鎮江、揚州、淮安、徐州等府縣，安徽

省鳳陽、泗州、天長及浙江省山陰等縣。教首

周士成在天津傳教，供稱是第九代傳人。該教

沿運河傳到江南地區，周天祚為陽湖縣教首，

信眾供銀皆交到天津總部。

《彙編》喬世臣，十年閏

五月初一日，冊22，
頁396-97；《諭旨》喬世

臣，《四庫全書》，

冊422，頁171-72。

大成教、
衣法教

旗人董一

亮等

雍正十年，直隸深州、灤州、衡水縣、易州、

饒陽縣及河南省。這一區域的大成教、衣法教

始於順治年間，以輪回修善為名，吃齋念佛，

其經有《老九蓮》、《續九蓮》等。

《諭旨》李，十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冊423，
頁393-94。

一柱香
教，即愚
門弟子教

陳永順、

王弼公等

雍正十二年，山東省夏津縣、肥城縣、恩縣、

滋陽縣。信眾一日三時向太陽磕頭，念持咒

語，祈求降福消災。

《諭旨》岳浚，十二年三

月二十四日，《四庫全

書》，冊424，頁315-
16。

三皇聖祖
教

黃森官 見本文〈封禁山的恐慌〉一節。  

三乘會，
即粑教

潘玉衡 雍正十三年，安徽省南陵縣、宣城縣、無為

州、合肥縣、巢縣、銅陵縣。潘玉衡為捐監

生，承其父三乘會衣，以念經治病傳教，誘

姦女信眾多人。因用粑供佛，又稱粑教。

官方認為屬羅教系統。

《彙編》趙弘恩等，十三

年五月十二日，冊28，
頁388-93。

政府大規模查封羅教，直接原因是為了保障北京漕糧的安全供應。隨著長江中下游地區人口

的增加，湖廣和江浙皖一帶的流民到運河糧船上謀生者較多。為了滿人統治的安全，運河糧

船由橫行霸道的八旗兵丁掌管。漢族水手為求生計，借用大家都熟悉的羅教結成自己的秘密

組織，「入其教者必飲生雞血酒，入名冊籍，並蓄有兵器。按期念經，則頭戴白巾，身著花

衣。往往聚眾行兇，一呼百應。」有些羅教幫派還藉勢營生，「包攬私貨，以致載重稽遲，



易於阻淺，不能如期抵通。及回空經產鹽之地，又串通風客，受買私鹽。」羅教幫派人多勢

強（每船頭舵二名，水手八名，閒散二三名，而旗丁只有二名），旗人對他們無可奈何3。在

運河兩岸，羅教水手還有接應人員。雍正五年蘇州巡撫陳時夏曾查禁運河岸邊的羅教庵堂十

餘個，「各庵房屋不過數間，供三世佛誦經做會，非僧非道，每與糧船水手同教往來。糧船

來南，多以米糧資其食用。或糧船水手有疾病流落者，各庵之人亦資其盤費。查糧船水手多

有不法之徒，恃眾打架，生事橫行，何堪此輩布散各處狼狽作奸，助凶濟惡。」這些庵堂的

守護人除江蘇省東昌、揚州、南通、清河等府縣籍貫外，還有來自安徽省安慶、徽州、太

平、寧國等府，更有江西、湖廣和山東的遠客4。在浙江省的杭州也有類似的接應庵廟，已為

浙江總督李衛查禁在案5。由於運河水手的羅教組織危及供給北京糧食的生命線，全帝國都開

展反羅教活動。有些地方大員還借查羅教的名義整肅治安，如署廣東巡撫傅泰就以此藉口部

署屬員往「飯鋪酒肆庵廟寺院各處」，捉拿那些來自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和雲南的江湖

術士6。

綜觀各案情由，除運河水手和北方地區的羅教組織性較強外，南方的羅教組織大多處於散弱

狀態，官員對組織性不強的羅教信眾也不多加干預。雖然各地羅教五花八門，但整體信仰層

次高於其他民間宗教。當時天主教在各省都有發展，雍正嚴禁其自由傳播，把各省的傳教士

驅趕到澳門一地居住，教堂全改為他用，如杭州北門大街的天主堂被李衛改為「天后宮」7，

這樣迫使本來在「天主堂吃本命齋」的信眾改皈羅教8，以填補精神空白。

運河輻射到的廣大地區文化較為發達，羅教信眾分布廣泛。但在南部沿海和山地，羅教影響

漸弱，各種「邪術」暢行，於是統治者在南部地區又展開了反「邪術」的行動。

二 兩廣「散札」案

清朝的官員憑證稱「札」。但「札」作為一種民間方術和信仰形式，又有其特殊的符號象徵

意義。本文所述的「札」是用絹布或紙片製成，上面印有特別象徵意義的符號或神像，並附

有「元帥」、「千總」、「典史」等大小文官武將職名，有的還標有虛擬的年號。札是由得

到神示或其他身份神秘的人創造的，數量有限，秘密散發，受札者要交付一定數額的銀兩。

大部分人受札是為了避禍祈福，把札視為一種符術。既然札是在一定的人群中散布，受札者

具有某種共同的暗示或行為，札就有了社會組織的功能。而且札上都注有職官等級甚至年

號，其虛擬的組織功能極端膨脹，以致官方懷疑散札者有「謀不軌」的動機，於是在兩廣地

區開始查拿散札「邪術」。

兩廣一帶的社會剩餘人口流動性較大，他們以賣藥、看風水及為人畫符唸咒為業，在下層社

會有一定影響力。他們在兩廣散札，聚眾盜墓搜尋金銀，甚至溝通盜匪，故而各處的散札案

漸漸引起了官方的重視。許多散札案犯都供稱與廣東人李梅有關係，官方懷疑李梅是散札的

首領，在各地方尋找案件線索。

廣西泗城府官員拿獲李天保等一批散札案犯，經審訊，認為他們是「遊手無賴，借符水行

醫，誆騙銀錢，勾結匪黨」。他們每人都有陰陽二名，並「稱開平偽號，羅平偽旗，雕印造

札，……每張要銀三兩五錢，偽旗上寫羅平字號，可解瘟疫，並避兵火，以惑眾騙財」。據

審，他們的首領是「盤王」李金星9。



根據有關線索，「盤王」李金星與土富州知州沈肇乾關係密切，沈知州的妹妹是盤王的夫

人。沈肇乾因此被革職審查。

雍正九年，廣東境內散札案牽出了陳美倫、曾合兩名要犯。在廣西省藤縣五屯所白石寨的陳

美倫家，查有大量散發廣東的札符，札上「有羅平聖號字樣，並八卦等圖」。陳美倫供稱：

「湖廣靖州綏寧縣桃平村蕭家灣有個唐太祖，名一清（有的同犯供為弈清），有道德法術。

小的於康熙五十七年間歸他的教，封為統御正人左相，領過符札。太祖死後，小的就頂認太

祖，照式散札。」還供出有一同犯名曾合，也曾見過太祖，後來「自稱玉龍太子，散中柱年

號札符」。曾合是江西贛縣人，於蒼梧縣拿獲，供「先稱玉龍王子，今改玉龍皇命，先係中

柱年號，後改元亨，散有等通、大堯札符」。曾合還有木石二印，「俱刻當機牟尼宗乘教主

玉極天道昆虛寶印」。陳美倫和曾合的散札組織較為嚴密，據署廣東總督鄂彌達的審查報

告，他們確實還有造反動機。

既然陳美倫、曾合散札被懷疑涉及到政治罪，廣東方面的文武大員就要全力以赴了，抓人的

千總、把總等下級武官有二十一人立功晉升，每人得賞銀二十兩，兩廣和雲南地方的綠營兵

也高度戒備，以防可能出現的盜匪叛亂10。

以上各散札案都是由名噪一時的「匪首」李梅引出的。經周密偵查，李梅又名王公，在廣西

省永福縣活動，永福縣知縣親自出馬拿獲。此犯可能是氣功師，在收審時「閉目運氣，聲息

全無，惟腹中鼓動。……因塗以穢物破其邪術，方始吐供」。原來李梅、王公都是化名，此

人原名李贊韜，廣東東安縣人，當過本縣書辦，在廣西並未散札，不過畫符騙人「辱古窖挖

銀子」。因此案與謀叛無關，廣西巡撫金請求皇帝寬大處理11。

由於有謀判罪的嫌疑，廣東官員對散札事件一直很敏感，雍正十二年在潮州一帶又查獲了一

起以王阿童為首的散符案。這其實是一起有預謀和組織準備的盜匪事件。王阿童不散札而散

符，可能是因為札太引起官方注目，散符可避人耳目。但王阿童所散符與札的組織和象徵功

能極為接近，「符上鈐蓋木印，有天圓、泰寶字樣」，「其紙符點畫狀顯巫師邪術，符上木

印與道士木刻印記相似。其所造布旗編立號數，潦草不堪。明係無賴棍徒歲暮無依，倡謀強

劫。其領符各犯有實係同夥知情者，亦有無知鄉愚惑於邪教一時誤受者。」王阿童自己也供

認「想搶劫棉湖寨富戶，恐人不肯入夥，畫此符帖，誆言此符行事之後可保平安，原是哄誘

人入夥的」12。

雍正八年到十一年的散札案以兩廣地區為中心，並輻射到雲南、湖南、四川一帶，說明這一

地理文化圈內的民間文化有某種內在關聯。雍正年間這一帶地方正值「改土歸流」和西南用

兵，社會秩序尚不穩定，有些散札案的首領還與土官有直接聯繫。由於信息溝通的障礙，帝

國對兩廣地區的控制相對減弱，外籍流官就連廣東話也很難聽懂，很多政事只能依賴本地的

幕僚和書辦來料理，地方幫派勢力較強，紳士、散札者、盜匪等活動的社會空間就相應較

大。在廣東和西南一帶，文化教育比運河沿線落後，札、符等較低層次的民間信仰流行，散

布札符者在民間社會具有一定的組織力和影響力。

兩廣散札案在雍正十一年告一段落。到雍正十二年，散札案件聚焦在江西、福建和浙江交界

地區。

三 封禁山的恐慌



在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交界地帶，綿延著數百里的銅塘山，因「唐季、明季群盜依為巢

穴，是以歷代封禁」，故又名封禁山。江西省上饒、永豐、玉山，福建省蒲城、崇安，浙江

省的江山、常山，這七縣在清朝都屬於封禁山區13。雍正十二年，在這一地區發現有散札

者，引起了官方的高度警覺，在閩、浙、贛、皖等省展開了一場大搜捕。

雍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衢州府知府楊景震為建造通判衙署，親往江山縣察看地形，此時縣

民王攀雲向楊知府告發了侄兒王益善家藏有札符，官府立即循此線索在江山縣查獲一批散札

和受札者。據供，江山方面的散札頭領是周果達，號稱「扁頭王」。周果達造謠說封禁山裏

有同夥千餘人，花錢受札可以入夥，得到庇護。縣民陳星用二兩銀子領了一札，監生徐世六

拒絕領札，但怯於周果達一夥的威懾，還是交了二十四兩銀子。封禁山主要防守汛地在江

西，既稱山上有匪，南昌總兵陳王章就有失職罪，他連忙向皇帝述職，說這一帶布防嚴密，

每月都有千總和把總巡邏，根本沒有發現匪類的蹤跡。浙江和福建方面也加強兵力查山，皆

未發現匪跡。雖然查無盜匪行為，江山縣王益善案還在深入追查14。

浙江散札案犯供說他們的最高領袖是江西省城齋堂主人黃森官，於是案情的重心轉到江西。

江西各地都在奉命查獲疑犯，那些流動人口，特別是沒有地緣和血緣保護的遊方僧道，往往

成為懷疑和打擊對象，遊方行醫道人朱一如就因為攜帶符術牌木和「禁書」而受到嚴審。幾

經周折，「要犯」黃森官終於在豐城縣拿獲。用過夾棍重刑後，黃森官供說自己原因開店折

本，於雍正十年在江西省城創齋堂，設「三皇聖祖教」，又稱「圓敦大乘教」。其父黃廷臣

稱「天老爺」，黃森官自封為「彌勒佛紫薇星」，「不但入教男婦借奉為教主，即伊胞叔亦

甘心下拜，其後附和者眾。」該教有九運堂、五雲堂等分部，據「堂口簿」載，信眾有男六

百十名，女一百九十八名，「有一家大小男女總入簿內者」，「有初生幼童亦入簿內以圖好

養者」。但黃森官否認與散札事有關。浙江信徒吳士榮供認出於自己的構思以「文陽王」的

名稱散札，並「奉黃森官為主」。為推銷札符騙錢，他們造謠說封禁山有匪，得此札可以避

災。在江西玉山縣有吳士榮散札團夥，浙江江山縣境內的「扁頭王」周果達散札情由也大致

與此類似15。

因案情在浙江省首先發現，江西拿獲的大批散札疑犯應解往浙江審判。江南總督趙弘恩怕江

西地方官回護失察罪而不認真辦案，又怕大批罪犯解浙會走漏風聲，故而將這批江西案犯解

往江寧親自審查，然後解浙會審。雍正十分重視此案的審理，特派左都御使徐本往浙江結

案。浙江按察使認為案犯由江寧解浙延誤時日，後來江西疑犯就直接拿解浙江16。

在封禁山南麓的福建境內，官方也在搜捕散札犯，並追查他們是否與江西和浙江的案犯有組

織關係。建寧府首先發現了王廷璧在浦城一帶散札。據訊，王廷璧原籍湖廣，自幼父母雙

亡，十歲隨叔父居溫州，妻死後來福建教書經商，雍正三年做和尚，雍正六年還俗，靠賣字

寫狀為生。因生活貧窮，「想去騙人家兩把銀子，拿了一條褥子，當了一百二十文錢，買了

四尺綾子，剪做三段，寫了三張札符，印是用豆腐乾雕的。……官銜是《三國志》裏看來

的。」王廷璧自填一札為「長史」，曾填造「威遠將」、「鎮遠將」等名目的札符售與人，

或與人抵帳17。

在建寧查獲的另一散札案犯是還俗僧人徐大鋐。徐大鋐自幼在建寧縣青佛庵出家，還俗後捏

稱古田縣高萬清姓名，散「萬清總督」札符，職名有「總兵」、「知府」、「千總」等，札

內寫有「逢店飲酒，遇庫支糧」字樣。他還仿製青佛庵「佛法僧寶」、「祈福保安」二印，

連同札符一道出賣。



福建兩起散札案是各自獨立的，組織規模很小，但主謀散札者都如同廣東李梅一樣，照謀判

罪斬決，「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並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

千里安置」18。這一帶的散札者幾乎都散布封禁山有匪的謠言，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人們缺

乏地緣安全感，對滿族統治存有恐慌心理。兩廣和封禁山區域的札符都具有社會組織功能，

散札者散布反政府的謠言，又以政府職官的稱謂散札，雖說受眾是「被愚惑」，但他們在意

識深處都充滿著皇權和神權主義思想。

鑒於封禁山散札案，江南總督趙弘恩加緊了對其轄區內（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信仰和會

黨組織的查封，拿獲了抬天尖刀會、三乘會、五嶽會、探花會、大刀會等會黨人員數十

名19。

四 臣僚與皇帝的態度

儘管一切「邪教」都是非法行為，但只要不觸及帝國的政治安全，官員也都默許其存在。官

府對「邪教」的查拿，主要靠綠營最基層單位「汛」的把總出力捕人，文官也要配合謀劃。

訪查「邪教」是秘密進行的，一般是派人打入教會內部摸底，然後由把總和千總逮捕疑犯。

主要組織者視其情節輕重分別處以仗責、流放甚至極刑，而一般信眾則勒令「改邪歸正」，

並由里甲監督改造。可見查禁「邪教」對各級官員來說是十分費力的事，而雍正年間各項改

革雷厲風行，官員的日常行政事務應接不暇，即使發現了「邪教」，各級官員都還有「失察

罪」，因而大家對追查「邪教」、「邪術」大多應付了事。如兩廣散札早在雍正初年就已流

行，「向因地方官並不察究，一經事犯，或匿不具報，又或據實具報，而上司反加呵斥，以

為好事，隨亦互相隱諱，草率完結」20。蘇州巡撫陳時夏發現運河上的羅教幫派組織後，推

託給漕運總督張大有料理，雍正深知張大有不會盡力辦此事，批曰：「張大有如何能辦此

事，錯了。」21宜兆熊在直隸總督任時，也不認真訪察羅教，雍正對其心腹李衛說，宜兆熊

查羅教「乃漫不經心，未副朕意」。李衛是以緝拿盜匪著稱的寵臣，深知皇帝對政治安全的

敏感心理，在任浙江總督時不遺餘力查禁有盜匪嫌疑的羅教組織，任直隸總督時也嚴查羅

教，深得雍正歡心，說他「甚為可嘉之至」22。

雍正時期全帝國的政治秩序較為穩定，皇帝勵精圖治，主要精力用來施行各項改革，對「邪

教」、「邪術」事件的處理並不大張旗鼓，更不願此事過份擾民，因而在雍正朝《實錄》、

《起居注》等官方文件中未見到關於上述案件的記載，也未曾見到過雍正對查「邪教」、

「邪術」不力官員的公開批評，這與社會矛盾激化時代的乾隆帝大為不同23。有些高級官員

誤解了「上意」，不遺餘力查辦「邪教」和「邪術」事件，把案情不斷擴大以迎合皇帝，反

而遭到雍正的批評甚至斥罵。江西南贛總兵劉章在雍正二年奉密旨查羅教，他細查了每一兵

丁，皆無入教者，又遍查了南昌、贛州和吉安三府百姓，雖是「習尚羅教」，但都是在家唸

經的良民，於是劉章「查經收卷，令其改邪歸正」。當他向雍正報功時，卻得到了「原可不

必苛刻紛擾」這樣的批覆24。福建巡撫劉世明可謂是訪查羅教的積極份子，在得知福建省曾

有萬姓、王姓二人在北京德勝門羅教庵內活動之後，他立即「密令各府選差幹，投於各處城

郭鄉村及深山僻壤、古廟庵院等處」查拿這兩名羅教信徒。雖然萬、王二人未獲，但卻查出

不少天主教和羅教的信奉者。儘管這些信眾並無首領和組織，劉世明還是強令他們不得吃

齋，並在一個月之內「改邪歸正」，若有不放棄信仰者，「甲鄰不稟首官司，一體坐罪。現

在省城行之，著有成效。」但雍正批評劉世明說「只可禁邪教惑眾，亦未有禁人吃齋之



理」，並罵他上奏的是「胡說之摺」，「直不知自身以絕敬誠」25。當吏部尚書署陝西總督

查郎阿要求嚴保甲「查邪教匪類」時，雍正說：「如欲借嚴保甲以稽察匪類，只宜諭屬員相

機為之，不時留心體訪，一有拿獲，即示以獎勸，如斯而已。況正在軍需之際，事務浩繁，

無故又申一番功令，是豈寧帖地方之道？朕實為汝等憂之，隨波逐流，毫無定見，如何，如

何！」26署江西按察使凌燽認為地方官視查禁「邪教」為具文，「臣查地方官不禁邪教，例

降一級調用。又律載師巫邪術，里長知而不首，笞四十」，他要求按法辦事，地方官、鄉保

不查「邪教」而被告發者，應「嚴定處分」，他的主張被皇帝斥為「妄談之論」27。由此可

見雍正是以折衷的態度處理「邪教」和「邪術」，既要把「謀叛」消滅在萌芽之中，又不願

過份擾民，動搖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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